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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校园广播站（以下均简称广播站）是学校宣传机构之一，是校园

宣传的喉舌，代表广大师生根本利益并为广大师生服务，隶属于学校

团委管理，是在党、团领导下的学生组织。其宗旨是：真实反映校园

文化、努力传播科学知识、及时传达学校及上级部门的有关精神与文

件、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作为学校宣传力

量的重要部门，为了更加严格有序的规范广播站各成员职责、纪律，

促进广播站的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特制定本规章。

总 则

广播站全体成员应秉承“用心吐字，用爱播音”的精神，“内强

素质，外树形象”的口号，遵守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及广播站内部的

管理制度，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主动做好本职工作，无特殊情况不得私

自调动。

广播站的设备、设施属学校固定资产，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应

按要求做好设备、设施的保管和使用工作。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随

意外借广播器材。团委负责其管理及播音。

第一章 组织纪律

一、管理条例

1、广播站工作人员要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力争做到学习、

工作两不误。需规范日常用语，待人要热情有礼，举止端庄、服饰合

宜，以良好的精神风貌面向全校师生。

2、全体成员必须按时出席广播站会议，有特殊原因者，需提前请假。



无故缺席者予以辞退。

3、因特殊原因，工作和上课发生冲突时，必须提前向站长请假。严

禁利用广播站之名处理私事，如有违反者视情节严重给予批评教育和

辞退。

4、若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播出节目，需提前向组长请假，并作好节

目安排。

5、广播站成员应听从指挥，顾全大局；并能灵活熟练地运用既定的

原则和程序以解决突发事件。

二、广播站内部条例

1、维护广播设备，保证正常运作。

2、注意用电安全，消除安全隐患。

3、准时上岗开播，保证播音质量。

4、播音员要尽职尽责，执行操作规程，遵守广播站工作制度。

5、保持广播室内卫生，每天由当日播音组人员负责打扫。

6、严禁在广播室内长期存放个人物品，严禁带无关人员进入播音室。

7、非播音期间，无负责教师批准，任何人不准在广播室停留。

三、广播宣传设备管理

1、广播站工作人员必须爱护各种设备，包括播放器、麦克等。

2、音器材必须由主管部门同意方可外借。

第二章 工作制度

一、站长（副站长）守则

1、做好站内全面管理和服务工作，及时掌握工作情况，定期进行分



析总结。

2、定期检查器械的使用状况，及时掌握站内情况并上报负责教师。

3、对本站不负责任的站员可以对其做思想工作，如屡教不改的，主

要负责人可以申请对其换人。

4、协助指导老师的工作，及时传达老师的指示。经指导教师同意，

广播站站长有权召集临时部长例会和广播站全体成员大会，集体讨论

解决广播站的重要事项。

5、站长、指导老师要经常与学校各部门联系，及时获取信息，集中

各部门布置各项工作。

二、播音组守则

1、广播站实行播音组长负责制，播音组长全面负责本组播音的稿件

组织、节目设计与播音安排。各播音组由组长负责，提前与编辑沟通，

协调好播音计划与内容安排。

2、各组应及时联系，提出存在问题，积累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

3、播音组的播音时间如下

夏令时：早播：7:00—7:40

中播：12:05—12:30

晚播：18:30--19:10

冬令时：早播：7:00—7:40

中播：12:05—12:30

晚播：18:10—18:50



4、播音员必须提前熟悉节目内容并在开播前进入播音室，保证播音

质量，不能按时到位事先要向站长报告，及时与其他播音人员进行调

换交接工作。

5、根据栏目，内容形式的不同，播音员要以不同的方式传达给听众。

5、未经组长和秘书处审核处理的稿件，播音员不得擅自播出。

6、播音员要普通话标准，热情、亲切、大方，有责任心。要具有一

定的语言组织能力。

7、保持播音室的安静、整洁，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播音室，每次播

音完后要将仪器关闭。

8、播音后，门窗要关好。爱护广播站设备和用品。不得私自挪用和

占有；不得转借他人，违反规定，除追回原物或索赔外，还将追究当

事人的责任。

9、播音后，稿件放入该组档案袋中，由秘书处组织定期检查。

三、编辑守则

1、编辑应具有一定的新闻敏锐性，在编辑稿件时，绝对防止出现政

治错误，重要的广播稿件须经指导老师同意方能播出，如出现上述错

误，视情况进行处理。

2、编辑在编辑稿件时必须始终把质量摆在第一位，严禁徇私舞弊，

编辑在编排节目时，应把握以下四个标准：选材精当；格调高雅；准

备充分；节目口语化。

3、编稿人员必须提前编辑稿件，于每次播音前一天交至播音人员，

由播音组各组长统一调度一周稿件。



4、秘书处要整理好每次的播音稿件，做好记录。

四、内政组守则

1、秘书处：①协助站长、副站长工作，做好每次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②做好例会的通知，记录和考勤登记。

③管理广播站各种稿件，并对稿件登记，存档。

④协助站长、副站长调配人手，传达通知，撰写有关文

件等。

⑤对活动经费的预算、支出、收入进行登记。

⑥ 对播音员播音时间进行监督。

⑦ 对导播人员的导播进行监督。

⑧ 配合广播站进行播音考核工作。

2、宣传组：①对校团委的各项工作进行及时、有效的宣传。

②为广播站内部举办的各类活动进行前期、后期宣传，

并在活动举办时进行实时宣传。

③负责站内活动的海报张贴，舞台布置等工作。

④对站内的活动进行全程拍摄，并将照片上传到学校网

站。

⑤与其他组织进行协调，积极参与其他组织的宣传活动

⑥负责广播站新媒体平台的维护、更新工作。

3、外联组:① 为广播站内部举办的各类活动找到相应的赞助商。

② 负责广播站的外事活动。

③ 加强与学生会等校级组织的联系和合作。



④为广播站争取经费支持。

五、广播站点歌制度

1、广播站成员每人每学期享有免费为自己或朋友、家人点一首歌的

福利；

2、免费为校内学生、老师点歌，但遇到要求播读稿件配合歌曲播放

收取2元点歌费用。

3、校外人员点歌，每首30元；

4、特殊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六、财务管理制度

站内财务由秘书长负责，包括站内财务、广播站点歌制度所得经

费、外联所得经费。各播音组组长在每周五晚7:00之前必须将财务状

况报告给秘书长，由秘书长做好记录并妥善保管。每学期期末时，由

财务秘书将本学期财务状况公示给全体站员，做到财务公开、透明，

由大家监督，若财务出现问题，追究秘书长相关责任。

七、成员辞职程序

1、广播站成员工作满一年者离职可以提交书面申请。

2、广播站一般成员在向部长提交辞职申请获批准后，一个星期内进

行手中工作移交，满一个星期方可离职。

3、站长、副站长向团委老师提交辞职申请获批准后，两个星期内进

行手中工作的移交，满两个星期后方可离职。

第三章 组织管理



一、广播站领导成员机构设置

广播站特聘指导老师一名，全站设站长一名，副站长两名，秘

书长一名，共设播音部、办公室两个部门。

二、例会制度

1、由站长或指导老师每两周召开一次大例会，一周一次组长会。及

时解决近期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安排下一阶段工作内容。

2、遇特殊情况，校团委召开随机会议时由站长负责通知和召集。

三、奖罚评定

广播站星级评价管理

星级播音员评价

1、一个月做一次评价对每个组的成员打分（“好评”“中评”“差

评”），好评加2分（＋1），中评加0分（+0），差评扣2分（-2）

（好评:按照播音次数与无错误播音次数比例达到80%）

（中评:按照播音次数与无错误播音次数比例达到60%）

（差评:按照播音次数与无错误播音次数比例低于60%）

2、播音人员每卡壳，停顿，读错字，喷麦一次扣0.1分（-0.1）（由

监督播音人员记录，具体到播音人员的名字）

3、播音出现重大事故全员各扣2分（-2）

4、播音人员播音前没熟稿一经发现扣1分（-1）

5、大型活动没按值班安排值班并导致严重后果者扣2分（-2）

6、大例会迟到、早退扣1分（-1）

7、播音完后没有打扫卫生，全部人员各扣0.5分（-0.5）



8、播音过程中没有错误，且感情到位加0.5分（+0.5）（由监督播音

人员记录）

9、广播站需要帮忙时帮忙加1分（+1）

10、大例会整个学期都没有请假，旷会，迟到、早退等情况的人员

加3分（+3）

星级助手评价

1、一个月做一次评价对每个办公室人员打分（“好评”“中评”“差

评”），好评加2分（＋2），中评加0分（+0），差评扣2分（-2）

（好评: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占总任务量的80%）

（中评: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占总任务量的60%）

（差评: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占总任务量低于60%）

2、不能能够按时完成安排的任务扣1分（－1）

3、较快速度完成任务受到主席团认可视情况加分起步加1分（＋1）

4、没有按时迟到、早退、没来监督播音组扣2分（－2）

5、大例会迟到、早退扣1分（-1）

6、大例会整个学期都没有请假，迟到、早退等情况的人员加3分（+3）

7、发现对播音组不能按事实规定进行评分，徇私舞弊，主席团视情

况处理起步扣2（－2）

8、任务质量完成较高主席团认可视情况加分起步加1分（＋1）

注:当分数扣到0分以下，暂停工作，反省学习其他工作组，起步一周，

视情况处理，并取消评优评先资格。



附 则

1.本章程的修改权属于学校团委。由校广播站负责解释。

2.本章程由广播站例会通过才可生效。


